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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科研项目申报前预审查审批表
受理号：KY-
	项目名称
	

	课题申报上级部门
	

	申请科室
	
	科室主任（或护长签名）
	

	项目
负责人
	
	职称职务
	

	本院合作
研究科室
	
	合作研究
科室主任
	

	外院合作
研究单位
	

	拟研究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研究对象
	□人体： □住院患者 □门诊患者 □健康人 □其他：                      
□动物
□剩余标本
□其他：                                           

	研究例数
	

	立项依据
（简述）
	

	项目开展的意义
	

	研究目的
	

	入选标准及排除标准
	

	研究内容
摘要
	包括研究过程、研究参与者参与研究的时间和期限、随访的次数及过程（采集组织样本、血液等）、分组情况等。




	项目可能涉及的主要伦理问题
	

	申请人承诺
	以上所填内容均属实，申请表中所填写内容与科研项目申报书一致，未对涉及伦理原则的研究内容进行修改或删减。如获审查同意，我将严格按照审查同意的项目申报书递交申请，并遵守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科室主任
签名
	
	日期
	


	伦理审查
意见
	□同意申报 □修改后同意申报 □不同意申报
具体意见：



	伦理委员会（盖章）
	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主任委员签名
	
	日期
	


备注：
1. 此表格请双面打印。
2. “同意申报”的研究指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本项目符合世界医学会《赫尔辛基宣言》、卫健委《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和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颁布的《人体生物医学研究国际道德指南》等伦理原则，同意该项目经我院申报。
3. “修改后同意申报”的研究项目在提交复审前，应按评审意见进行逐条修改并在修改处做出标记或说明，修改后的资料连同初审意见一并递交伦理委员会申请复审。
4. “不同意申报”的研究项目，项目负责人可就伦理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中提及的问题提交复审做书面申诉，并陈述理由。伦理委员会可就申诉作重新审查。
5. 科研预审查仅出具同意申报的结果，非正式伦理审查批件。一旦您获得科研资金资助，在开展研究前请尽快提交项目初始审查申请。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沙路617号,盈耀楼三单元301室
邮编：518104；  电话：0755-23215641； 联系人：杜伟钊、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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